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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校发〔2018〕83 号

关于印发《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困难学生

减免学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校直各部门：

现将《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困难学生减免学费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2018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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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困难学生减免学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

生减免学杂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等国家有关文件精神，为切实

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进一步完善家庭特别困难学

生的资助和保障机制，使学生能在学校全身心投入学习，顺利

完成大学学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家

庭确实困难的学生，可以减免该生当年或者在校期间的学费。

第三条 申请减免学费的资格及条件：

同时符合以下减免学费的基本条件和必备条件者。

（一）基本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孤儿；

2．烈士遗孤；

3．单亲、残疾学生，且家庭经济确实困难；

4．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二）必备条件

1．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

2．无不良消费行为习惯，如抽烟、酗酒及其它高消费行

为；

3．一学年内统考课程不及格科目低于两门（含两门），

第三条基本条件中的 1、2 除外；

4．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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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对于符合第三条规定中 1、2 项减免资格的学生，

减免在校期间全部学费；对于符合第 3、4 项减免资格的学生，

根据学校划拨资助经费和申请学生困难程度，确定是否减免和

减免比例。

第五条 申请、审批程序

（一）学生申请

1．减免学费时间为每学年度的秋季学期进行，特殊情况

另行通知。

2．学生本人填写《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减免学费申请

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各学院审核，报学生处审批（具

体申请减免项目所需证明材料见当年下发的相关评审通知要

求）。

（二）各学院初审

各学院深入了解、及时查阅学生档案，摸清学生情况，经

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初审后，报学生处。

（三）学校审批

学生处资助科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复核、评审，提出学校当

年学费减免建议名单，报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组研究审定后，

确定减免学费学生名单。评审结束后，学校将拟减免学费的学

生名单在校内公示，接受监督。

第六条 对于已享受学校减免学费政策又违反了学校校纪

校规，并受到警告以上处分者，学生须重新缴纳已减免的学费。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专科生。

第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印发《安徽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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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校发〔2016〕

44 号）文件同时废止。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5 日印发


